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处置暂行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校固定资产处置工作，根据财政部《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36 号）、《河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豫财办资〔2007〕34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

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内各院、系、部门。 

第三条   固定资产处置工作是指学校各单位对其占有、使用的学校固定

资产的行为以及在不变更学校固定资产产权的前提下划转其使用权的行为。学

校固定资产产权转移或者注销的具体形式有无偿转让、出售、出让、置换、对

外捐赠、报废（包括房屋拆除）、报损以及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等；学校固定

资产使用权的划转形式包括出租、出借、校内调拨（包括有偿调拨）及以物易

物等。 

第四条   资产管理处负责学校固定资产处置工作，负责办理学校固定资

产处置工作相关的审查、审批、监督、报批等管理工作,各类资产使用部门负责

固定资产处置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第五条  学校按照“集中处置、公开运作、规范程序、防止流失”的原则

处置资产。  

第二章 处置的范围 

第六条   学校资产处置范围包括：  

（一）闲置资产；  

（二）报废、报损的资产；  

（三）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的资产；  

（四）盘亏、呆账及非正常损失资产；  

（五）已超过使用年限无法正常使用的资产；  



（六）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处置的其他资产。  

学校相关部门处置资产应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处置。  

第三章   处置程序 

第七条    申报。由资产占有（使用）单位（部门）到学校资产管理处领

取《资产处置申报表》，如实填报主要名称、资产基本情况、申请处置理由等，

再经本单位（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向资产管理处申报。各申报单位应根据

不同情况提交下列证据及有关资料： 

（一）固定资产报废、报损 

1、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处置申报表（见附件一） 

2、资产价值凭证，如购货单（发票、收据）、工程决算副本、凭单、账

页、固定资产卡片等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3、国家有专门技术鉴定部门鉴定的资产，按国家规定提供技术鉴定意见，

如：房屋拆除批复文件或建设项目拆建立项文件，车辆报废证明，锅炉、电梯

等安检部门的检验报告； 

4、特定事项的证明材料，如：盘亏资产应提供单位的内部说明和对责任

者的处理文件；失窃等意外事故造成的资产损失，应提供单位的内部说明和公

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涉及保险索赔的还应有保险公司的理赔凭证及保险理

赔情况说明；自然灾害造成的资产损失应提供单位的内部说明和相关部门的证

明材料； 

5、其他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 

（二）固定资产有偿转让、出让、置换 

1、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处置申报表（见附件一） 

2、资产价值凭证，如购货单（发票、收据）、工程决算副本、凭单、账

页、固定资产卡片复印件等（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3、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4、其他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 

（三）固定资产无偿转让、对外捐赠 

1、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处置申报表（见附件一） 

2、转让方、受让方草签的相关协议； 

3、受让方基本情况； 

4、其他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 

（四）对外投资、担保（抵押）、呆坏账损失等货币性资产核销 

1、债权、股权或投资、担保凭证； 

2、呆坏账形成情况和对方单位（包括担保单位）情况说明； 

3、法院判决书、破产公告或破产清算清偿文件；工商部门注销、吊销文

件、政府部门有关行政决定文件或中介机构出具的经济鉴证证明等； 

4、其他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 

（五）无形资产、涉密资产等有特殊要求的资产处置，按有关规定执行。 

（六）固定资产校内调拨管理： 

  1、固定资产的校内调拨分有偿和无偿两种形式。有偿调拨是指将非经

营性固定资产调拨给校内经济独立核算单位，包括校内经济独立核算单位之间

调拨经营性固定资产。无偿调拨是指将非经营性固定资产在校内非经济独立核

算单位之间进行调拨。 

  2、学校非经营性固定资产进行校内无偿调拨应征得供需双方同意并填

报内部调拨申请单，报学院资产管理处备案。 

第八条   学院审核。资产管理处收到资产占有、使用单位部门的《河南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资产处置申报表》以及相关资料后，对申报的资产进行核实、



界定、分析，并会同资产使用部门技术人员、财务处对申请处置资产进行实地

查看并形成初步处置意见，一次性处置资产原值金额 50 万以下者报主管院领导

审批，50 万（含 50 万）以上者报院长审批。  

第九条   报批。经院领导审核通过同意处置的按照要求报河南省交通运

输厅申请处置。涉及土地处置的，依照法律、法规、政策及省政府有关规定执

行。 

第十条    处置。经主管部门批准后，由资产管理处根据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和程序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资产账务调整。资产处置后，资产占有、使用单位、部门，

资产管理处，财务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调整资产实物账卡和会计

账目。  

第十二条   处置收入管理。资产出售、出让、转让和报废报损的残值变

价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学校财务处按规定存入相关账户。  

第十三条   各单位要加强固定资产处置的管理，制止处置过程中的各种

违规违法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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